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报告 

（﹝2015﹞1 号） 

 

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10﹞

7 号）的有关规定，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以下

与关联方 2015 年度的重大关联交易信息予以披露。 

一、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2015 年度公司与东部地区关联方累计发生重大关联交

易 126641.88 万元，包含保险业务及保险经纪费用。交易对

手含国家电网公司、浙江省电力公司、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国网天津市电

力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国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英大长安保险

经纪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公司与中部地区关联方累计发生重大关联交

易 53530.11 万元，包含保险业务。交易对手含国网安徽省

电力公司、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国

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2015 年度公司与西部地区关联方累计发生重大关联交

易 41129.76 万元，包含保险业务。交易对手含国网重庆市

电力公司、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

司、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国网四川



省电力公司。 

二、定价策略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

和自愿，未发生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情况。 

三、交易目的 

关联方投保电网非车险保险产品及与关联方发生的保

险经纪费用。 

四、交易的内部审批流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将 2015 年关联交易授权

经营层，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统一

协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

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6 年度关联交易授权情况》。上述重大关

联交易按照公司的内部授权程序进行决策，已履行内部审批

程序。 

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对公司本期和

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具体交易事项将按照

业务类型签署协议，不存在利益输送行为。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上述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的，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